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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貴的律師服務費用，造成大量的沒

有律師代理的自我代理人(Self Represented 

Litigant)在法庭單打獨鬥，終於今年省級法

庭對於沒有律師代理的客戶給出了指南。

根據Hendry的報告《回歸價值的定

價》, 第一年執業律師的加拿大全國平均小

時收費約在200加元左右，兩到十年的律師

在300加元左右，二十年或以上的小時收費

在400加元左右。平均的兩天開庭律師費在

約兩萬五的水平線上﹔五天的開庭費用則約

五萬七，與前一年持平﹔而七天的開庭律師

費用則約七萬八，雖然較前一年減少了約百

分之四，但是高額的律師費用導致客戶在僱

用律師起訴變得舉棋不定。

今天，百分之四十的省級法庭的家庭法

客戶沒有律師代表, 約六分之一的高等法庭

的家庭法客戶沒有律師代表, 百分之二十的

刑事案件沒有律師代理。現在每三年近半數

的卑詩居民會遭遇到一起司法糾紛。自我代

理出庭已經不是個案，而是一種趨勢。

根據卑詩省級法院《省法院使用支持助

理人員指南》，除非法官另有指示，除非(a) 

小額索賠和解或審判會議，或(b) 家庭案例

會議，否則訴訟當事人可以在省級法院小額

法庭或家庭庭審或聽證會上有一名陪同助理

人員。但是支持助理人員不得是可在聆訊或

審訊中作證的證人或收費服務的人員。

支持助理人員可以在法庭上提供以下幫

助：(a) 記筆記; (b) 組織文件; (c) 安靜地向

當事人提出建議; (d) 提供情緒支持; 以及(e) 

法官批准的任何其他任務。

除特殊情況外，除非在法官事先許可

的情況下，支持助理人員不得向法院發言或

代表當事人發言。如果支持助理人員在場可

能會對訴訟造成破壞或造成對方不公平，法

官可能拒絕允許支持助理人員與訴訟當事人

坐在一起。在得到法官許可，並且通常只在

對方同意的情況下，可以允許支持助理人員

出席小額索賠解決或審判會議或家庭案例會

議。如果不允許支持助理人員出席，當事人

可以在會議期間請求法官休息，與會議室外

的支持人員通話。

卑詩法庭關於使用
助理人員的指南

舊車毛病多，買新車就是為了免除修車的煩惱，豈料新車買回

來之後，煩惱更加多；你看過本文，煩惱便一掃而空，可以盡

情享受新車和新科技的樂趣了。

新車的“煩惱”，主要原因是來自它的新科技，車主往往拿舊車

的表現作為標準來跟新車做比較，如果新車的表現與舊車不相同，就

視之為“不正常”，以為新車“有毛病”，便拿去車廠檢查維修，這

就是“自尋煩惱”了。

最常見的自尋煩惱是儀錶板上的紅色警號燈忽然亮起，車主便大

驚失色。例如“輪胎的警號燈”！

警號燈亮起，車主馬上檢查輪胎，但又一切正常，氣壓正常，又

沒有刺了釘子，究竟是什麼原因？

卻原來，輪胎“變形、鬆脫、刺了釘子”警號燈都會亮起，提

醒你要及時處理，但明明是一切正常，那個忽然亮起的警號燈代表什

麼？嘿嘿！這就是新科技作怪了！

輪胎洩氣，當然是立即換上“後備胎”啦，但燈號仍不熄滅，

因為現時的後備胎，都是“直徑較短”的輪胎，輪胎直徑改變了，燈

號便“長亮不熄”，待你把刺了釘的胎補好，又裝回去，燈號才會熄

滅。

這個新設計，是為了提醒你要盡快補破胎，補好又要盡快裝回

去，因為後備胎的直徑比其他三個胎為短，高速行駛和拐灣時，很容

易失控。舊款車換上了後備胎，警號燈便立即熄滅，新款車必須是四

個輪胎的直徑都相同，燈號才會熄的。

另一個使人煩惱的怪毛病是，新車剛買回來，用了短短一兩個

月，出門旅行幾個星期，回來便打不着火了，煩惱之外，還怒氣冲冲

去車廠“討個說法”。

其實，這個怪毛病，來自“環保電池”。新車大多數是用環保

電池，但貯電的能力比那些“不環保電池”差很多，三四個星期不開

車，尤其是在現時嚴寒的天氣下，電力不足，便打不着火了。

你只須買一個“電池充電機”回來，充幾小時電，便能啟動引

擎。汽車在路上行駛三兩天，電池充得全滿，一切便回復正常的了，

不用去車廠大興問罪之師。

由於新車的新科技設備甚多，新車買回來之後，應該立即細看一

遍隨車附送的“車主手冊”，內中會詳盡說明新設備的作用和特性，

如果你不肯付出一些時間和耐性去閱讀，那怕你開了幾十年車子，必

然會“老革命遇上新問題”，煩得你疑神疑鬼的了。 文：高清

新車帶來新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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